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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輔導 高關懷學生輔導工作(學

輔聯繫會議、認輔…

等)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個案管理彙整、個案研

討及個案督導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辦理主題式小團體輔

導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

習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辦理輔導實習事宜。 擬辦 核定

丙 輔導 諮商室、生涯教室管理

督導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輔導 協助校園危機事件處

理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性別平等教育推動(含報

表、情感教育、兩性教

育、同志教育、未婚懷

孕輔導、兒少保護、性

騷擾及家庭暴力防治

等)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學生申訴辦法訂定與宣

導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高中部學生生涯輔導工

作(含國內外大學學系學

群介紹、職涯介紹、校

友回娘家、大學之旅、

學習檔案建置)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各大學營隊宣導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輔導 高一選組輔導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宣

導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大學甄選入學輔導各項

活動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大學選填志願輔導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蒐集並提供高中部學生

升學進路資料及高三升

學參考用書之訂購事

宜。

擬辦 核定

丙 輔導 輔導專業資源網絡建

置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協辦高中新生始業輔

導。
擬辦 核定

丙 輔導 高中輔導股長幹部訓

練。
擬辦 核定

丙 輔導 高中學生心理測驗之購

置、實施、登錄、分析

與應用。

擬辦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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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輔導 高中學生基本資料之建

置、移轉、保管、彙

整、分析與應用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高中畢業生升學進路問

卷調查及追蹤調查報

局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生命教育、情緒教育、

憂鬱及自傷防治教育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國中升學宣導活動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輔導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學生心理測驗之購

置、實施、登錄、分析

與應用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學生基本資料之建

置、移轉、保管、彙

整、分析與應用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新生家庭狀況調查、報

局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部學生生涯發展教

育工作(含技藝教育、職

業輔導研習營、行職業

認識、生涯檔案建置

等)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高中職五專多元入學方

案宣導及教師研習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蒐集並提供國中部學生

升學進路資料及國九升

學參考用書之訂購事

宜。

擬辦 核定

丙 資料 高中職五專志願選填輔

導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畢業生升學進路問

卷調查及追蹤調查報

局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辦理家庭教育事宜(含新

移民、多元文化、親職

教育等)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家長志工(含招募、志工

大會、志工相關資料申

請等)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辦理國小宣導工作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升學宣導資料寄

送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資料 輔導專欄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資料 協辦國中新生始業輔

導。
擬辦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輔導股長幹部訓

練。
擬辦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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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資料 團輔室管理督導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資料 國中中輟學生輔導工作

(含鑑復輔會議、學區資

源連繫會議、中輟適性

化課程、多元能力班、

個案延續輔導及轉介

等）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資料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

議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辦理特殊學生鑑定安置

工作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擬辦 v v v 核定

協助執行特殊需求服

務。
擬辦 v 核定

提供特殊需求課程、特

殊考場服務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轉銜服務。 擬辦 v 核定

特殊生升學輔導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特教 一般教師特殊教育知能

研習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辦理特教宣導，包括：

週會宣導、特教宣導融

入教學等。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辦理國中資優教育業

務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辦理資優縮短修業年限

申請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無障礙環境。 擬辦 v v 核定

丙 特教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核定

補充說明：

1.一個機關一個檔案，並可以一個單位填寫一張工作表(分不同頁籤)方式呈現。

2.一級機關之陳核流程可省略(刪除)二級機關欄位(E-K欄部分)。

3.陳核流程之職務名稱(第4列)部分，可依實務情形增刪、修正之。

4.A欄位資料必須完整填寫，B、C欄屬相同業務者，請依順序排列(重複者不需填寫)，所有欄位均不要合併儲存格。

5.負責承辦業務者，請填「擬辦」、中間各層核稿請填「v」、決行者請填「核定」。

6.本表僅需填寫機關單位承辦之業務，受會業務之陳核流程暫無需填寫。

7.府核定業務，各級機關首長必須親自核稿。

8.機關內各單位共通性、相同性業務內容(例：採購業務)，其核定層級應一致

丙 特教 召開學生個別化教育計

劃會議，擬定個別化教

育計劃。


